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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儿童福利的理念与实践研究渊上冤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以民本思想

作为立国之根本。民本思想在统治实践

上主要表现为推行保民惠民政策。未成

年的儿童群体是民众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的生存状态直接关系到社稷安危，

因此《周礼·地官司徒》中提出的保息六

养万民，首先就要慈幼，《管子·入国》提

出的“九惠之教”也包括了慈幼恤孤。另

外儒家所倡导的仁义思想，涵盖了慈幼

的主张。《礼记·礼运》中记载孔子提出：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

者，皆有所养。”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仁爱

来自恻隐之心，对“鳏、寡、孤、独”等社会

上最弱势的群体，心存恻隐，发政施仁，

可治天下。如此一来，将道德层面的慈幼

恤孤推广到了政策层面。在他之后的汉

代董仲舒主张“养长老，存幼孤，矜寡独，

赐孝弟，施恩泽”。唐代韩愈进而提出“博

爱为仁”。宋代以后宋儒理学繁荣昌盛，

慈幼恤孤的理念已经成为统治阶层和普

通民众的共识。

赈济和赐恤孤幼

中国古代社会各朝政府都设有专

门官职负责恤孤事宜。春秋时期“凡国

都皆有掌孤”，唐代规定县令的职责除

了“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之业，崇

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贫”也是其工

作职责的重要部分。元朝政府设经略使

官职，专门负责救济孤寡，“命经略使问

民疾苦……常令有司存恤鳏寡孤独”。

汉唐年间的统治者时常会颁布赈济

和赐恤鳏寡孤独之人的政令。南朝刘宋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颁布诏令：“其高
年、鳏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与郡

县优量赈给。”宋武帝即位颁布赦令：“高

年、鳏寡、孤幼、六疾不能自存，人赐谷五

斛。逋租宿债无复收。”

中国古代社会还鼓励和保护新生儿

的出生和养育。《周礼·地官·司徒》所规

定的“以保息六，养万民”中第一条就是

“慈幼”，其具体救助内容包括“产子三人

与之母，二人，与之饩”，也就是产子三人

国家配给保姆，产子二人，国家按时接济

粮食。在《管子·入国》中所谓“慈幼”的举

措是：“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

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

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

食，能事而后止。”在国、都设立专门的

“掌幼”之官，专门负责对多子家庭提供

救助。生养三个孩子的，免除妇女的征

役；生养四个孩子

的，全家免征；生养

五个孩子的，国家会

为之提供保姆和两

个人的口粮一直到

儿童长大成人。两汉

朝廷多次颁布诏令，

通过减免征役、赐给

粮食来鼓励生育婴

儿。这种鼓励和保护

新生儿生养的做法

为后世历朝沿用，宋

朝时期更是频发诏

令对有可能“生子不

举”的贫困家庭给予

钱粮的赈济。可见古

代君王对新生儿童

的保护无论是出于

施行仁政的宣示昭

告，还是增加人口的现实需要，都意识到

改善父母乃至整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有助

于增加儿童的福祉。

收养孤幼

中国古代常有因为家境困窘、遭遇

饥荒等原因而弃婴鬻儿的现象发生。针

对这一情况，各朝统治者首先以法令禁

止弃婴。秦律规定“擅杀养子者法当弃

市”，之后唐律沿用此法。“生子不举”也

将受到法律的惩治，此外，官府还出资为

饥民赎子。北魏和平四年，文成帝通令全

国：“前以民遭饥寒，不自存济，有卖鬻男

女者，尽仰还其家”，让天下父母无骨肉

分离之悲。唐初贞观时关中大旱，饥“民

多卖子以接衣食”，太宗诏令“出御府金

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北宋时期政府关

注弃子溺婴问题，并采取了一些育婴措

施。仁宗至和二年（1055）下诏：“访闻饥
民流移，有男女或遗弃道路，令开封府、

京东、京西、淮东、京畿转运司应有流民

雇卖男女，许诸色人及臣僚之家收买。或

遗弃道路者，亦听收养。”

其次制定养子法令，鼓励民间异姓

收养。唐朝咸亨元年“令雍、同、华州贫窭

之家，有年十五已下不能存活者，听一切

任人收养为男女，充驱使，皆不得将为奴

婢。”就是可以异姓家族收养以供驱使，

并且对于被流放贬谪的年幼后代不能自

存者，量给财物。这一做法为后代沿袭，

宋齐梁等朝曾对军人需抚养孤幼者，享

有遣还、蠲免田租的优待。对于战争中阵

亡或者病死军兵的遗孤，由政府负责收

养。唐律规定“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

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宋刑统》从

之。为了保障收养家庭的稳定和利益，申

明收养之子即从其姓，原来的亲生父母

和本家不得相认。宋朝政府对于愿意收

养的人家还要按月给予钱粮等经济上的

资助，收养年龄也由 3岁以下扩展到了
10岁以下，并且奖励收养弃儿人数较多
的家庭。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旌赏下，宋

朝时期有的士大夫家收养的弃儿达到两

三百口之多。另外还有寺院收养以及有

乳之家寄养的情况，皆由地方官吏州府

知县直接负责，官府提供钱米以保障基

本生活所需，并且定期监督查问孤幼的

身体健康疾患状况，甚至丧葬的棺木都

由官府负责。

除了前两项举措之外，古代中国还

设置了专门机构收养抚育孤幼。这一开

创性慈幼举措肇始于南朝的“孤独园”。

齐、梁时期于京师设置孤独园，目的就是

为了“孤幼有归，华发不匮”。宋代大力发

展对婴幼的救助，北宋设有福田院、居养

院负责育幼和养老事宜。福田院的经营

由官府监管和支持，开封府每年都要出

内藏钱五百万资助福田院。居养院设立

于宋徽宗统治时期，朝廷先后颁布居养

法令规范居养院的运行管理，各州县专

门设置居养官管理居养院，政府用没收

的户绝财产和常平息钱作为资助居养院

的财政费用，并且明确规定了收养孤幼

的雇乳喂养、衣食供应、读书教育等方面

的具体操作办法和标准。南宋时期建立

专门的幼儿救助机构，如婴儿局、慈幼

局、慈幼庄。与前朝相比较，这些机构只

收养孤幼，不再负责养老，职能更加专

一，看护更加周详，效果也会更显著。《永

乐大典》中记载，南宋后期各地设立的慈

幼局有八九处之多，遇到饥荒之年，贫家

子女大多收入到了慈幼局，道路上再也

没有了弃儿呱呱而泣的景象，可见南宋

时期的专门性孤幼收养机构的设立在弃

儿救助方面发挥了良好的社会功能，因

此后世多有沿用。清代时期在全国各地

广泛设有育婴堂、救婴堂、保婴局、恤婴

会、接婴所、保赤局、六文会等机构。除了

依照前朝之例收养、照顾孤幼之外，还意

识到了弃儿回归家庭、社会的重要性，允

许并且鼓励宗族或者外姓之家将育婴堂

的幼儿领回抚育。

不仅历朝中央政府重视抚育孤幼，

一些地方官员也以仁慈之心关爱弃婴。

北宋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遇饥年，民

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

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后来转

任黄州时，他又成立救婴组织，资助谷米

给那些愿意收养幼婴的人家。这些做法

已经和现代儿童收养机构的运作有异曲

同工之妙。

孤幼犯罪减免刑罚

中国古代社会，未成年人对自己实

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所应

承担的法定责任享有减免刑罚的权利。

早在《周礼·秋官·司寇》中就规定了“三

赦之法”，即“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

三赦曰蠢愚”。《礼记·曲礼上》中记载：

“八十九十曰毫；七年曰悼。悼与毫虽有

罪，不加刑焉。”《管子·霸形》中齐桓公提

出“孤幼不刑”。秦汉律规定：“年未满七

岁，贼斗杀伤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

闻，得减死。”即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

得处以死刑。唐律《名例律》也规定：“七岁

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并且进一步将

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 7岁以
下的行为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7耀10岁
的行为人一般不承担刑事责任，除非犯

有谋大逆等重罪，10耀15岁的行为人负有
刑事责任但是可以减轻处罚，年满 15岁
以上已经成年的行为人才承担完全的刑

事责任。此外，古代刑律对未成年人刑事

责任减轻有明确规定，如《法经·减律》规

定“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

减”，或者“以收赎”“改流”“免死”来减轻

刑罚。未成年人犯罪除了享有减免刑罚

的权利外，在刑事司法的逮捕、审讯、科

监等方面也享有一些受保护的权利。

渊据叶暨南学报院哲学社会科学版曳冤

宋代人痴迷野婴戏图冶袁这种题材成为独立的画种袁并催生出众多画婴高手遥 这
一现象背后袁是当时社会一场上行下效的救助行动袁力图解决民间野不举子冶的现象

冶

中国儿童福利的实践自古就

有，不同性质和历史文化

传统的国家在选择应对儿童问题的

方式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内在逻辑和

机制。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儿童

的生存状态以及国家先后所进行的

相关福利制度建设，探寻中国儿童

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演变规律，将

有助于解决目前社会转型带来的中

国儿童发展问题。

清代善书叶得一录曳中袁列有保婴会尧育婴堂等规条尧章程


